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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

系的重要意义

当今世界正经历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西方发达

国家长期主导国际话语权和思想理论的格局也正在改

变。中国正处于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新时代，并

正在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迫切

需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

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从而解读中国实践、阐释中国价

值、提供中国方案。学术评价是学术发展的风向标和

活性剂[1]，也是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

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关键[2]。成果评价是开展期刊、

机构、人才等其他学术评价的基本依据，因此明确学术

成果的评价标准，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内

立足中国 引领学术 服务社会：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初探

杨红艳 戴鹏杰 钱 蓉 杨英伦 李晓彤 （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 北京 100086）

摘 要：[目的/意义]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构建和发展，迫切需要更科学适用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发挥

作用。[方法/过程]本文分析了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成果评价的基本规律，阐述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评价应坚持主体意识、价值引领、本土适用、多元包容四个根本原则。[结果/结论]通过文献调研、问卷调查、专家

研讨等方法，梳理出由政治标准、实践标准、学术标准共三级十二项组成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

标准体系，并对其组成、内涵和实施的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关键词：中国特色 学术评价 政治标准 实践标准 学术标准

Based on China, Leading Academics, and Serving the Society: A Probe into the Evaluation Standard System
of Academic Achievements in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g Hongyan Dai Pengjie Qian Rong Yang Yinglun Li Xiaotong
(Information Center for Social Sciences,RUC，Beijing,100086)

Abstract: [Purpose/significance] There is an urgent need for more scientific and applicable research evaluation crite⁃
ria in order to develop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ystem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Method/process]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basic law of the development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and its research evaluation, and expounds
that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evaluation have four fundamental principles: subject consciousness, value guid⁃
ance, local application, and multiple inclusiveness. [Result/conclusion] By literature review, questionnaire survey,
brainstorm expert discussion and other methods, this paper sorts out three levels of criteria for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research evaluation: political criteria, practical criteria, and academic criteria, which
consist of twelve sub criteria. Composition, connotation and implementation difficulties of this criteria system are also
discussed.
Keywords: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research evaluation political criteria practical criteria academic criteria

6



情报资料工作 2021年5月 第42卷 第3期 专题研究

在要求，也是从根本上提升学术质量和水平的基础和

前提[3]。

1.1 当前学术成果评价体系无法满足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发展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

会上的讲话指出：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

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

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

统性、专业性三个方面的特点”[4]。但我国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成果评价显然尚不能满足这样的要求。在不适

宜的评价导向下，对数量、指标、级别、绩效过度追求，

原创水平和专业水平高的成果不多，一些真正有价值

的成果也并未得到筛选和推广。由于成果评价与社会

主义实践结合不紧密，在展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

国气派方面缺少有力引导。

同时，学界对“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

价”相关问题的理解也不甚一致。比如：是否存在国际

通用的成果评价标准？是否有必要强调成果评价的中

国特色？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

内涵和特征是什么？中国特色的成果评价标准与国际

同类评价标准的关系怎样？等等。这些问题均亟待

厘清。

1.2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诸多乱象的症结在于

评价标准不当

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的诸多问题

受到诟病，其主要原因在于所参照的内在评价标准在

科学性、系统性和引导力上不足，致使评价结果难以反

映成果的真实水平，甚至违背评价初衷。比如：

（1）西方标准主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与西方哲

学社会科学存在实质差别，甚至部分学科是中国所独

有的。然而一些评价活动无视中西差异，简单照搬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SSCI）、艺术与人文科学引文索引

（A&HCI）收录作为高质量论文评价标准，严重妨碍了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3]。

（2）行政标准过度。由行政管理部门主导制订成

果评价的规则与标准，且与科研资源和奖励挂钩，为了

管理便利与可操作，常常忽略学科差异、违背学术规

律、轻视成果社会价值，甚至直接用自然科学的标准评

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5]，致使研究不断向不科学的行政

标准倾斜。

（3）外在标准盛行。期刊级别、项目级别、奖项称

号等简易的外在指标在众多评价活动中成为事实上的

主要标准甚至唯一标准，学术成果的内容与价值反而

被忽视。论文、项目、著作较易获取外在标准数据，但

研究报告、对策建议等成果则因可参考的外在标准较

少，常被排除在评价范围以外。

1.3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呼唤更科学适用的

成果评价标准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需要配套的学术成果评价

体系，尤其是配套的评价标准。但当前我国还未形成

一套理念先进、全面系统、行之有效、广泛认可的中国

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遵循学术规

律，及早制订这样一套评价标准，是挣脱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桎梏的有效手段，也是促进学术争鸣、建立文化自

信的必然选择。

配套的学术成果评价标准须至少具有三个特征。

第一，要符合科学权威、公开透明的基本评价要求[4]，有

助于攻克那些广受批评却屡禁不止的评价问题，更科

学、更系统[6]。第二，要具备较强的适用性，符合中国哲

学社会科学发展的实际和现阶段成果评价改革的需

要。第三，要响应党和政府的号召，所构建的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也应有利于彰显哲学社会

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7]。

1.4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仍缺乏系统

深入的研究

关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已有一些讨论，

如马红霞[8]提出社会科学理论的评价标准包括:用原因

解释现象，坚持大概率原则，逻辑的自洽性、解释的一

致性和结论的预见性等。丁军强和吴桂鸿[9]从真理性、

逻辑性、创新性和效益性四方面论述了社科研究成果

的评价标准。任全娥[10]将创新性、科学性和规范性列为

人文社科成果评价的三类主要标准。近年来，关于中

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的研究也涉及了成果评

价标准。如，党生翠[11]、龚璇[12]反思了评价标准的国际

化和中国适用问题。王春燕等[6]呼吁中国学术评价标

准中“历史标准与实践标准不可或缺”。殷忠勇[1]阐释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评价体系应具有政治性与

学术性统一、世界性与本土性统一、群众性与专业性统

一、价值性与学术性统一的特征。王文军[13]建议中国特

色哲学社会科学评价应当重视专业评价和社会评价相

适应、量化分析和质性评价相融合、同行评议和精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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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相补充、历史评价和当代评价相统一四个关系。李

军林[14]认为应遵循多元化、区别化的评价原则，坚持专

家同行评议与引文计量并重、国际评价与国内评价并

重。刘庆昌[15]指出中国特色学术评价的内在标准应包

括学术创造标准、学术规范标准和学术道德标准三个

方面。

已有研究普遍认为，学术创新性和科学性应作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的核心标准，重

点关注了定性与定量、国际与国内、历史与当下、学术

与社会等评价标准层面的矛盾。然而，在新时代背景

下围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

系统深入研究仍然缺乏。本文拟以此为切入点，探讨

这样一套评价标准体系的组成、内涵和实施问题。

2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的

关键问题分析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是对成果价值进

行判断的内在尺度，由一系列自内而外的质性而非量

化的标准组成。评价的中国特色和国际标准事实上是

个性和共性的关系。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共性寓于

个性当中，两者时刻发展变化并可以相互转化。并不

存在绝对的国际标准，强调中国特色是对个性评价标

准的深入探讨，有利于改进对共性评价标准的认知。

现阶段提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

标准体系这一论题，有其逻辑合理性，也符合现实需

求，其关键问题是，既要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成果评

价的基本规律，又要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

的中国特色。

2.1 体现哲学社会科学及其成果评价的基本规律

2.1.1 深度社会性：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置于广

阔的社会背景之中进行综合考量

哲学社会科学不仅要研究宇宙世界和人类社会的

一般发展规律，而且要研究人类在经济、政治、文化等

各个领域从事物质和精神活动的规律，是人文科学和

社会科学的有机统一和更高的综合概括[16]。哲学社会

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与社会发展密切相关，使其具有深

度的社会性，并衍生了两个显著特征，即强烈的实践性

和内生的政治性。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评价是否应局限在“学术范

畴”？这若是指评价的权力应由学术共同体主导，抵制

行政权力的过度干预，则有利于改进评价的不合理之

处。但若是指评价的目标、方法、程序、标准、指标均仅

限于学术范畴，却明显有违哲学社会科学的社会性规

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不仅

要强调学术标准，且理应深度体现其社会背景和实践

价值，否则就有失全面性和科学性。

2.1.2 标准一致性：在相对确定的社会条件下，可提炼

出通用的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内在标准

有人认为，哲学社会科学不可评、不可测，那么当

然也不存在通用的评价标准。但也有人认为，在中国

范围内存在普遍性的评价标准：一是有理有据；二是没

有学术成见、学术歧视或学术偏见[17]。还有人认为，学

术成果评价的内在标准是国际通用的，即有无学术创

新或原创性[18]。

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按学术规范开展的研究，就

必然存在内在的成果评价标准，由于其不可能脱离社

会条件而单独存在，那么就不存在适用于所有情境的

“国际通用标准”。但若社会条件的参数不变，理论上

就存在相对通用的成果评价标准，且这样的标准有利

于在共同的历史和时代背景下形成哲学社会科学发展

的合力。本文旨在基于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环境，提

炼出一套内涵一致、可服务和指导中国哲学社会科学

发展和社会主义实践的学术成果评价内在标准。

2.1.3 结构层次性：根据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和

发展需求，厘清评价标准之间的逻辑关系和作用机理

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本身是多层次

的，其研究成果是人类对自己思想的阐释，其价值也是

“多层次”的，从而沿着单一到系统、局部到整体的趋势

构成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19]。因此，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成果的评价标准也应该是多层次的。

不同的评价标准分别从不同的视角明确了哲学社

会科学成果的价值尺度。那么，不同标准分别如何发

挥作用？之间的关系怎样？冲突时应该如何取舍？构

建评价标准体系时，需要提纲挈领地阐释不同系列的

标准，并明确标准间的结构层次。

2.2 彰显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中国特色的根本

原则

2.2.1 主体意识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的标准必须由中国主

导，体现国家意志，服务中国发展，才能体现学术自信，

在国际话语交锋中掌握主动，否则就丧失了“学术主

权”。这需要准确把握所谓的“国际标准”，让先进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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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标准“为我所用”，而不是“马首是瞻”。

主体意识原则还强调学术成果评价必须体现政治

性。政治性是中国特色的重要组成部分。古今中外的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无一不深刻反映学者对社会构建的

深刻认识。脱离政治的所谓“中立的”哲学社会科学研

究无法在实践中进行验证，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

准必须引导学者形成正确的政治立场，明确“学术为什

么人”“评价为什么人”的问题，其核心是弘扬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为人民服务”的终极目标。

2.2.2 价值引领原则

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必须引领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

发展方向。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可分为形式评价、

内容评价和效用评价三类[20]，成果数量、载体级别等形

式标准显然不宜作为内在评价标准。内容是成果“含

金量”所在，其创新程度和质量水平应是核心评价标

准。效用是成果指导社会实践的力度，也应作为重要

评价标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

理应坚持“质量为先、创新为要、重视应用”[13]的价值引

领原则。

通过“校正标准”还要着力解决当前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成果评价的顽疾，重塑学术秩序。如，针对过度量

化引起的丧失独创与个性的状况[21],应改变标准、引导

哲学社会科学重视创新和质量。必须扭转“以刊评文”

这种严重扭曲评价标准，误导学术方向，错配学术资

源，阻碍科学发展[22]的“形式标准极端化评价”。还应强

化学术不端与腐败的评价标准，正本清源，避免对抄

袭、剽窃的漏判，纠正“权学交易”和评价偏见。

2.2.3 本土适用原则

与自然科学不同，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适用性受

制于社会条件。任何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洋为中用”

都必须“中国化”，即根据中国实际进行改造，使之在中

国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之路是

创新的最根本之路，也才能走出国门、享誉世界[17]。学

术评价理论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学习和借鉴

西方时也须如此，否则就会“水土不服”。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的本土适用

包括社会适用、文化适用和学术适用三方面。社会适

用是指评价应引导哲学社会科学扎根中国大地、立足

中国实践、研究中国问题、提炼中国模式、创造中国理

论、服务中国发展。文化适用是指评价要引导哲学社

会科学将马克思主义资源、国外哲学社会科学资源与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有机融合，锻造出中国特色的

概念、理论和方法。学术适用是指评价理论和实践必须

尊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格局、管理方式、人才队伍、

研究模式的实际，满足中国学术生态系统的个性需求。

2.2.4 多元包容原则

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会因国别、文化、地域、机构、

学科、群体等因素而有巨大差异。哲学社会科学本身

的这种复杂性使其成果评价的内在标准在理论内涵上

是通用的，但在实践应用中要充分考虑到差异性和多

元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在强

调特色的同时，不能排斥其他评价体系，要与其共同完

善学术评价理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标准必须在国际

视野下承认和坚持多元化，包容他者、批判借鉴、优化

自我，在多元中找到自身定位。在中国范围内，哲学社

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内在评价标准是一致的，但评价指

标、方法、程序，甚至评价目的，都会呈现出多元化特

征，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的构建必须坚持分类分层、灵活

智能的基本原则才能兼具科学性与可行性。

3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的

组成与内涵

如下页图1所示，评价标准受评价目标制约，同时

也是选择评价方法与工具、设置评价指标和程序的基

本依据。评价实施应深刻理解和把握评价标准内涵，

确保具体的评价方案切实贯彻评价目标和评价标准。

可以说评价标准是确保评价效果不偏离评价目标的

关键。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的

目标是推动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

系、话语体系建设，促进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达到国际一

流水平并服务于“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的

主题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14]。在此目标指导下，基

于前文的关键问题分析结论，我们通过文献和讨论梳

理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相

关问题共9个，面向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开展了问卷调

查。共发放问卷约10000份，收到完整反馈问卷1128
份，回收率为11.3%；另有127人浏览后未完成问卷，填

写完成率为89.88%。反馈问卷覆盖了哲学社会科学所

有一级学科和中国所有省级区域。因篇幅限制本文略

去具体数据。结合问卷调查获取的资料，我们研讨后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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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归纳出一套政治标准、实践标准和学术标准三级

一体的、通用的、内在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

果评价标准体系。

政治标准、实践标准和学术标准三者目标一致、层

次分明、缺一不可。其中，政治标准是判断哲学社会科

学“为什么人”的依据，实践标准是判断“为哪些事”的

尺度，学术标准是判断“做什么学问”的准则。政治标

准是对实践标准和学术标准宗旨的再提炼，在评价标

准体系中处于统领地位；实践标准体现多样化需求对

学术的引导，强调学术研究要深入实践、指导实践、被

实践所检验，是连接学术理论与实践、目标与结果的桥

梁；学术标准则是学术范畴内的普适标准，明确哲学社

会科学研究应遵循的基本规律，确保研究的科学性，在

标准体系中处于基础地位。

问卷调查显示，绝大多数受访者认为这三者均是

评价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的必要标准，但优先度却

是学术标准第一，政治标准次之，实践标准最末，且学

术标准的得分显著高于其他两者，这与图1所示的理论

级别关系存在错位，也说明学界对此问题的认知尚待

校正。问卷调查未发现这三者未涵盖且被广泛认同的

其它评价标准。

3.1 政治标准

政治标准旨在明确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政治立

场，核心是把握学术“为谁服务”。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评价应坚

持“四为”方针，为人

民服务、为中国共产

党治国理政服务、为

巩固和发展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服

务、为改革开放和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这是繁荣发

展中国特色哲学社

会科学的根本要求，

也是中国特色哲学

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评价体系区分于其

它评价体系的根本

特征。问卷受访者

对此持两种观点：一

是主张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应坚持学术标准与

政治标准统一，且应强化政治标准评价；二是主张学术

标准与政治标准分离，弱化甚至取消政治标准，只遵循

学术标准。鉴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深度社会性，本文支

持前者的观点。受访者对政治标准的理解也不甚一

致，比如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人民至上、服务社会、民

族团结、公平正义等，可见有必要明晰政治标准的组成

与内涵。

3.1.1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理论和方法分析、解决问题

长期的理论和实践显示，马克思主义对哲学社会

科学和社会发展有强大的指导力。“坚持以马克思主义

为指导，是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区别于其他哲学社

会科学的根本标志，必须旗帜鲜明加以坚持”[4]，因为马

克思主义“是‘伟大的认识工具’，是人们观察世界、分

析问题的有力思想武器，为我们研究把握哲学社会科

学各个学科各个领域提供了基本的世界观、方法论。”[4]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理论和

方法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列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

71.07%。多数受访者提出不能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反对以西方理论作为衡量标准、强调马克思主义中国

化、保障马克思主义话语权等与之类似观点，也有个别

学者提出学术研究无禁区、政治不应干扰学术等不同

观点。这说明评价标准需要进一步加强马克思主义对

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指导地位。

图1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示意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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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中的重大问题

世界上伟大的哲学社会科学成果都是在回答和解

决人与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中创造出来的[4]，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应当关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难题、

分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过程面临的挑战、解决中国共

产党治国理政中遇到的困难。哲学社会科学只有贴近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程和脉搏，才能发现、直面并

解决重大问题，进而形成重大创新。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解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进程中的重大问题”列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

88.38%，且多位受访者表达了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有

问题意识和问题导向、理论要与实践紧密结合、学术与

实践相统一、主旨应符合民族复兴大业等观点，同时也

有人提出，在关注中国问题时也要有全球视野、为人类

共性知识做贡献、关注人类命运共同体、符合历史观和

逻辑观。可见，坚持这一评价标准并非要局限在当代

中国，同时还要具有国际和时代眼光。

3.1.3 主旨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

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

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4]人民是历史的

创造者，哲学社会科学必须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树立

为人民做学问的理想。只有把学术追求同人民根本利

益紧密相连，才能产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成果，

也才会有持久的生命力。这是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

的“系数性评价标准”。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主旨符合广大人民的根本利

益”列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87.93%，在政治标准的

四项内容中认可度最高。有受访者进一步拓展了这一

标准的内涵，认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应为人民幸福

做贡献、不违反人道主义、服务人类文明进步等。可

见，应坚持广义的“人民”概念。

3.1.4 支撑党的方针、政策、路线的制订与改进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是党领导下人民的事

业[23]，坚持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与广大人民利益是

一致的。因此，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落实到党的治国

理政上。近年来，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工程、中国特色新

型智库等规划相继出台，就是要求哲学社会科学围绕

治国理政的实际需求，在学理上分辨各项战略措施的

利弊，创造中国特色的解决方案，支撑党的方针、政策、

路线的制订与改进，进而为中华民族复兴大业做贡献。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观点与党的方针、政策、路线

保持一致”列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仅占68.32%。受

访者提出研究需要超前于既有的方针和政策，党的现

行方针政策因时、因事而定，学术要承前启后，对党的

方针、政策有不同意见时，应予以指出等中肯的意见。

为此，我们将此标准的阐述修正为“支撑党的方针、政

策、路线的制订与改进”。

3.2 实践标准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马克思主义中

国化过程中几经探索并被广泛认可的。这里的“唯一

标准”并不排斥政治标准和学术标准，因为三者的目标

一致，其他两者最终也要在实践中检验。对社会发展

与变革的思考是哲学社会科学创新的源头，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也应反作用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实践。现阶

段，哲学社会科学对于巩固意识形态思想基础、促进经

济发展与社会公平、支撑治国理政决策水平、增强文化

软实力与话语权、提高党的领导水平与执政水平五个

方面应该大有作为[4]，这精辟概括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

成果的实践价值（或称社会价值）。问卷调查中，将实

践标准作为评价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标准得到了绝大

多数学者的认可，且76.26%的被调查者认为很多成果

评价活动忽略了“学术服务社会”的导向。受访者对实

践标准的理解较为一致，比如支撑政策制定、应用转

化、思想传承、服务民生、知识传播、效益提升等。多位

受访者提出，实践标准应根据学科、领域、论题的不同

而有所差异，应引入社会评价并体现成果应用方的意

见，实践检验也应有历史性和时代性。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的实践标准

应着重强调对中国发展实践的指导，且不同价值之间

是“或”的关系，即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成果应具有其

中一种或多种实践价值。哲学社会科学的实践价值多

样而复杂、难以穷尽，除本文通过文献和问卷调查列出

的被广泛认可的如下五种价值，也可能存在其他对实

践有正向指导的价值，皆可列为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

果评价的实践标准。

3.2.1 管理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如果对社会发展各领域的治理

能力、管理方法、决策水平的提升有所裨益，即具有管理

价值。这样的管理价值如提出新的治国理政模式，辅助

支持大政方针的制定，改进某领域或行业、某机构或企

业管理绩效的办法和措施等。问卷调查中赞同将“是否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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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管理价值”列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76.93%。

管理价值常作为管理相关学科成果的评价标准。

3.2.2 教育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如果有助于形成正确的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培养人们掌握健康社会发展的各

种技能，即具有教育价值。成果拥有积极的育人效果

就是教育价值的体现，这既包含面向社会大众的普适

教育，也包含面向特定群体的专业教育，以及各类思想

政治教育。问卷调查中赞同将“是否具有教育价值”列

为成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76.22%。各学科哲学社会科

学学术成果均可能具有教育价值，因此教育价值可作

为多学科成果的评价标准。

3.2.3 经济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如果对促进国家经济发展、提

升生产力水平、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保障与改善

民生等起到作用，即具有经济价值。成果有助于提升

经济价值的体现如改进经济发展模式，繁荣产业行业，

助力企业生产销售、运转服务，促进供给侧改革、生活

消费升级等。问卷调查中赞同将“是否具有经济价值”

列为评价标准的学者占63.53%，在五类价值中认可度

最低，但仍被大多数接受。经济价值常作为经济相关

学科成果的评价标准。

3.2.4 文化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如果传承弘扬社会主义先进

文化或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交流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实践与国内外优秀文明，即具有文化价

值。成果有助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具有文化价

值的体现，这既可以是发掘历史文明渊源，也可以是深

入解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或是引进介绍异域优秀

文化。问卷调查中赞同将“是否具有文化价值”列为成

果评价标准的学者占80.92%。文化价值可作为哲学社

会科学多学科成果的评价标准。

3.2.5 思想价值

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如果彰显了先进的理念、智慧

或哲理，能够提高社会主义道德品质与精神境界或引

导正确的社会思潮，即具有思想价值。一些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出于思辨或构想，虽尚无法显现实践效果，但

思想内涵深厚，逻辑思维缜密，就体现了思想价值。本

次问卷调查未将思想价值单列，但不少受访者提出哲

理思想价值、想象/猜想价值、预测价值等建议，鉴于其

重要意义且未被其他价值覆盖，将其单独列出作为一

项可用于评价多学科成果的实践标准。

3.3 学术标准

学术标准体现了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必须遵循

的学术规则，也是判断成果学术水平的量纲，在国际上

有广泛的认同度与较强的可比性。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评价的学术标准应科学、合理，并且有助于推

动新知识的生产、创新、传播和交流，引导学术生态系

统按照学术规律健康有序地运行。问卷调查中，受访

者对学术标准的认同度最高，且普遍认为学术标准应

以中国原创为主，引进国外成果应适度，应根据中国国

情平衡好国外评价与国内评价的关系。就其组成来

讲，是否应将“学术影响力”列为学术标准之一有较大

分歧，多位学者反对将其作为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内

在评价标准，在“有悖于中国特色评价”的选项中，它更

是居于前列。从概念内涵来讲，成果的学术影响力不

能与创新和质量等同视之，仅适宜参考，不宜作为实质

性评价标准。还有受访者提出社会价值也应作为学术

标准之一，本文将之划归实践标准统一阐述，本部分着

重对内容原创性、论证科学性、学术规范性三项学术标

准进行说明。

3.3.1 内容原创性

创造新知是学术成果产生贡献的逻辑起点，成果

内容的创新性理应作为评价学术成果的首要学术标

准。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提出新的(或修正完善已有的)
学说、理论、观点、问题、阐释，提出新的(或改进运用已

有的)方法、视角，发现新的史料、资料、证据、数据，对已

有成果做出新的概括、评析(仅指综述文章)[24]等，均是创

新性的体现。原创性是高水平的创新性，强调原始的、

首次的、独立自主的、完整系统的创新。原创性成果通

常具有更广泛的解释力或更强大的指导力，甚至开辟

出新的学科领域。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不仅要

求成果符合学术创新性的基本要求，更强调成果的“中

国原创性”，即立足中国开展自主创新并形成开创性、系

统性的成果。这包含三层含义：第一，社会实践和需求

是学术创新的原动力，评价标准应要求针对中国现象和

问题开展研究。第二，本土学者的创新力代表中国哲学

社会科学的独立性和主体性，评价标准要引导研究模式

从引进、学习、运用、修正国外知识，向国际视野下的自

主创新转变。第三，成果的创新程度昭示哲学社会科学

的发展水平，细枝末节的完善不足以称为“原创”，评价

专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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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要强调从模仿创新向自发创新转变，从局部创新

向全面创新转变，从补充式创新向开创式创新转变。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原创性/创新性”列为成果评价

标准的学者占97.87%，在所有评价标准中认同比例最

高。还有受访者提出，评价不能只关注热点，要对创新

包容、宽容，要强调研究者的主体意识，以及与中国实

践的契合性和对构建中国本土学派的贡献，同时也要考

察学术的持久力和历史检验性等。可见对成果内容原创

性的考量应结合历史和时代背景并强调“中国特色”。

3.3.2 论证科学性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理应符合学术科学性

与严谨性的基本要求。成果论证科学性包括研究方法

有效性、论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论证与推理的逻辑性

等方面，其中研究方法有效性包含研究方法科学性与

对研究问题的适用性等；论据的充分性与可靠性包含

资料占有全面性和资料来源真实性等；论证逻辑性包

含理论前提科学性、概念使用正确性、论证过程系统性

与逻辑推理严密性等[24]。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论证科学性”列为成果评价标

准的学者占93.53%。受访者还提出，对论证科学性的

考量还应考虑研究问题的真实性、研究过程的人性化、

研究方法与历史和时代的契合性、学科间的差异、对相

关问题的解释力等细节，可见实施中还须根据实际情

况细化其评价细则。

3.3.3 学术规范性

任何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都应当遵循基本的学

术规范，包含成果的形式规范、资料引用规范、观点论

据描述规范等，这也是优良学风和学术道德对学者的

基本要求。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理应坚守

学术规范、端正科研风气。学术规范性的评价标准既

包含对科研诚信的“软要求”，也要有惩治学术不端的

“硬措施”，引导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树立良好学

术道德，自觉遵守学术规范，讲究博学、审问、慎思、明

辨、笃行”[4]。

问卷调查中赞同将“学术规范性”列为成果评价标

准的学者占89.89%。受访者还提出，对学术规范性的

考量还应考虑到学术专业性与持续性、学术道德与品

格、学科差异与共性等细节。问卷调查还发现，评价中

过度的行政干预、学术派别与人情学术、学术欺诈、学

术垄断等现象，均亟待通过明确评价标准加以规范。

4 实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

系的相关讨论

实施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

系，首先需要学术界充分认识到这一标准体系的重要

性，并在相关问题和原则方面形成共识，才能准确把握

评价标准的组成与内涵并将其贯彻到评价实践中，必

须着重关注如下两个问题。

4.1 聚焦科研管理，推动评价标准转化为可行的评价

方案

本文所构建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

价标准体系，是在理论层面和中国现实条件下提出的

一套相对通用的内在评价标准，它可用于指导评价实

践，但并不是可以“拿来就用”，而是要根据具体的评价

目的、对象、条件等实际状况，将评价标准转化为可行

性较强的评价方案。这样的评价方案拥有多种应用场

景，科研管理是其中频率较高、范围较广、涉众较多的

一种，因此也是贯彻落实这套学术成果评价标准的关

键。只有科研管理部门正确理解并在评价实践中贯彻

落实了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

系，才能使其发挥预期作用。

然而，当前科研管理中的诸多成果评价活动所采

用的评价指标和方法，严重脱离了本文所阐述的评价

标准。问卷调查显示，一系列“有违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成果评价”的问题，其症结均在于科研管理中未能

坚持正确的评价标准。因此，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成果评价标准应首先面向科研管理部门推广，让

科研管理部门将这些标准纳入实际评价方案中，才有

可能确保多数哲学社会科学成果评价活动不偏离评价

标准。这既要求管理部门自上而下地引导、规范，也需

要各级科研管理部门自下而上地探索、尝试。

4.2 针对突出问题，以评价标准为依据推进学术评价

改革

贯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

是对当前成果评价体系的一次改革。这就意味着实施

过程中必须面对而非回避当前评价的各种突出问题。

如前文所述的以刊评文、过度量化、行政干预、分类不

科学等问题可谓老生常谈，其重要原因之一是忽略了

评价标准的重要性。评价标准不清晰甚至缺位，就会

使数量、权力等因素成为事实上的评价标准，分类评价

陷入混乱的各自为政，使学术成果评价的目标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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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位。贯彻“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

准体系”为解决这些问题提供了一个契机。依据明确

的“标准尺度”有利于响应管理部门关于学术评价“破

五唯”、加强科研诚信等号召，大刀阔斧地改革当前学

术评价的错误做法，遏制各种脱离评价标准的不合理

评价、“乱评价”等现象，引领哲学社会科学更为积极、

健康、和谐地发展。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既是热点、

难点，更是当前的重点任务。本文总结吸取了诸多相

关研究工作的成果，突破了问题讨论与理念描述阶段，

根据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实际并参考问卷调查结果，

对这一复杂的论题初步构建了一套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学术成果评价标准体系，希望为这一论题的深入

研究抛砖引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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